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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工程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于 2015 年

11月 20日与福建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邮电工程”或“甲方”）

签订了中国联通国富光启北京航丰 IDC 数据中心项目施工承包合同（以下简称

“施工承包合同”）及中国联通国富光启北京航丰 IDC数据中心项目系统集成承

包合同（以下简称“系统集成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25,846.75万元（暂

定价），占公司 2014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41.72%，其中：施工承包合同总金

额暂定为人民币 7,165.20 万元，系统集成承包合同总金额暂定为人民币

18,681.55万元。现将合同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

生效； 

2、本次合同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合同需要公司垫付一定的资金，公司可能存在由于筹措资金的困难

而影响合同正常履行的风险； 

4、本次合同已就违约、索赔和争议等事项进行了规定，由于合同工程竣工

期限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及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提醒投资



者注意风险。 

二、合同对方介绍 

1、合同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福建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福州晋安区东门浦下村116号 

法定代表人：林东 

注册资本：10,001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1年9月11日 

经营范围：工程总承包；工程设计；通信工程、电信工程、非开挖管道敷设

工程、网络工程、安防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计算机系统工程、防雷工程、

钢结构工程、地基基础工程、有线广播电视工程的施工；电力设施承装、承修；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管理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开发服务；通信设备修理；

电气设备修理；电气安装；管道和设备安装；制冷设备的安装与维修；通信设备、

通信器材、机械设备、电气设备销售；劳务派遣服务；物业管理；增值电信服务；

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

所需的劳务人员。（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本次合同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合同对方发生购销关系情况 

2015年10月23日公司与福建邮电工程签订了中国联通国富光启月浦IDC数据

中心项目二期工程项目施工承包合同及中国联通国富光启月浦IDC数据中心项目

二期工程系统集成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为35,949.82万元（暂定价），占公司

2014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58.02%，其中：施工承包合同总金额暂定为人民币

12,800.94万元，系统集成承包合同总金额暂定为人民币23,148.88万元。详见

2015年10月24日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net）。 

除此之外，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合同对方发生过其他购销关系。 

4、合同对方履约能力分析 

福建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是福建省通信网络建设的龙头企业，业务区域遍布

福建省内外，业务覆盖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国内几大骨干通信运营

商以及电力通信、广电网络，市政信息工程等。 

福建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是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港交所代码：

00552）全资孙公司。中国通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是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国有

资产管理委员会批准，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注册成立的大型企业，由中

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三大

电信运营商控股。因此，福建省邮电工程有限公司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作项目介绍 

中国联通国富光启北京航丰IDC数据中心项目,业主方为上海国富光启云计

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建设规模为2300个服务器机柜，工程包括北京市丰台

区航丰路8号物流中心1-4层微模块数据中心机房及其配套的装修、机电安装、防

雷接地、消防系统等，以及智能化系统、高低压配电系统、柴油发电机系统，项

目总投资达人民币2.58亿元（暂定价）。 

四、合同主要内容 

1、施工承包合同 

（1）承包范围：微模块数据中心机房建设。 

（2）承包工程内容：北京市丰台区航丰路 8号物流中心 1-4层微模块数据

中心机房及其配套的装修、机电安装、防雷接地、消防系统等，共完成 2300个

服务器柜位建设。 

（3）承包方式：大包方式：包工、包材料。 

（4）工期：计划开工日期为2015年11月30日，计划完工日期为2016年4月30



日，总日历工作天数为153天（包括法定节假日）；如实际开工日期、完工日期

与计划开工、完工日期不一致，经双方协商后可实时调整。 

（5）合同价款：本工程的暂定总价为71,651,958.56元。 

（6）合同价款的支付： 

为保证项目正常执行，甲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14,687,280.12元，作为项目

启动资金，乙方投入项目所需建设资金人民币56,964,678.43元。甲方提供的启

动资金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分期支付，甲方在收到业主方启动资金和乙方履约银行

保函后十五日历日内将相应启动资金支付给乙方，甲方提供的各子项的30%启动

资金支付完毕后，乙方投入该子项所需剩余的70%建设资金。甲方分48期支付乙

方垫付该项目的建设资金。 

合同对预付款、垫付工程款、竣工验收支付等均进行了约定。 

（7）违约责任：当出现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形时，非违约方有权采取合同约

定的措施并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一方违约后，另一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

合同时，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应继续履行合同。 

2、系统集成承包合同 

（1）承包范围：微模块数据中心机房建设。 

（2）承包工程内容：北京市丰台区航丰路8号物流中心1-4层微模块数据中

心机房及其配套的智能化系统、高低压配电系统、柴油发电机系统等，共完成2300

个服务器柜位建设。 

（3）承包方式：大包方式：包工、包材料。 

（4）工期：计划开工日期为2015年11月30日，计划完工日期为2016年4月30

日，总日历工作天数为153天（包括法定节假日）；如实际开工日期、完工日期

与计划开工、完工日期不一致，经双方协商后可实时调整。 

（5）合同价款：本工程的暂定总价为186,815,546.53元。 

（6）合同价款的支付： 



为保证项目正常执行，甲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56,044,663.96元，作为项目

启动资金，乙方投入项目所需建设资金人民币130,770,882.57元，甲方提供的启

动资金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分期支付，甲方在收到业主方启动资金和乙方履约银行

保函后十五日历日内将相应启动资金支付给乙方，甲方提供的各子项的30%启动

资金支付完毕后，乙方投入该子项所需剩余的70%建设资金。甲方分48期支付乙

方垫付该项目的建设资金。 

合同对预付款、垫付工程款、竣工验收支付等均进行了约定。 

（7）违约责任：当出现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形时，非违约方有权采取合同约

定的措施并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一方违约后，另一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

合同时，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应继续履行合同。 

五、相关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合同的签订在董事长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六、本次合同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的正式签订将对公司今后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但不会影响公司业

务的独立性。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联通国富光启北京航丰IDC数据中心项目施工承包合同》； 

2、《中国联通国富光启北京航丰IDC数据中心项目系统集成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